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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航空学院（处室）文件 
西航教通字〔2020〕25 号

 
 

关于开展 2020 届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 
中期检查的通知 

各有关二级学院（部）： 

为进一步加强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，及时了解毕业设

计（论文）工作进展情况及初期专项检查中存在问题整改情况，

切实保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质量，学校将开展 2020 届本科毕业

设计（论文）中期检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检查对象 

所有参与 2020 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的本科生。 

二、检查内容 

1.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进度、研究方向、设计方案是否

出现偏差、格式是否规范等。 

2.指导教师的指导次数、指导工作记录、指导方式、工作进

度等。 

3.二级学院（部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环节的管理工作，计划

执行情况，对进度缓慢的学生、不履行职责的教师、存在的主要

问题处理意见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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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检查材料：任务书、开题报告、开题答辩记录表、外文翻

译、工作记录等在初期检查中存在问题的整改情况，论文初稿完

成情况。所有材料均为纸质材料。 

三、检查方式 

1.指导教师普查 

指导教师检查自己指导学生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进度及

计划完成情况，包括任务书、开题报告、外文翻译、工作记录、

文献检索、学生态度、精力投入、出勤、纪律情况等。5 月 11

日前，指导教师和学生在“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智能管理系统”中

填写《西安航空学院毕业设计(论文)工作中期检查表》，同时提

交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检查总结。 

2.二级学院（部）普查 
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成立以主管教学院长为组长的中期检查组，

负责本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中期检查工作，对所有专业毕业

设计（论文）进行普查，检查方式学院自定（评审材料、答辩、

面谈等），普查环节在 5 月 14 日前完成。检查结束后，形成学院

自查报告，签字盖章后将中期检查自查表、总体评价表于 5 月

15 日 17：00 前报送教务处实践教学科，同时将电子版发至邮箱

291703676@qq.com。 

3.学校抽查 

学校组织专家对各二级学院（部）自查情况进行全面审核检

查，随机抽查各二级学院（部）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，具体时

间另行通知，抽查结果将及时向各二级学院（部）反馈并发文通

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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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相关要求 

1.各二级学院（部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检查组根据本单

位实际制定具体的检查办法和措施，对每位毕业生的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在初期专项检查时存在的问题整改情况、进展情况、指

导教师的指导情况进行全面检查，对存在的问题认真研究，采取

切实有效措施，确保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质量。 

2.对二级学院（部）审批同意在外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毕

业生，指导教师要加强管理与指导，保持与校外指导教师联系，

适时掌握其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进展情况，督促其按时完成任务。 

3.二级学院（部）对中期检查中表现优秀的学生要特别关注

和重点支持，并作为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跟踪考察对象，

并在检查总结中重点说明，作为评优的重点依据。对表现较差的

学生要给予警告，并作为以后答辩、成绩评定的重点审查的对象。

对中期检查不合格者要求限期整改，整改合格后方能获得毕业设

计（论文）答辩资格。不合格学生情况及整改措施和结果应体现

在中期检查报告中。 

4.中期检查中如在初期专项检查中相同的问题再次出现，学

校将对二级学院（部）、指导教师、学生发文通报，对不负责任

的指导教师按照《西安航空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和处理办法》等有

关规定处理，同时将作为二级学院（部）教学工作年终考核的重

要依据之一。 

五、其他 

1.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是本科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，强化毕业

设计（论文）工作过程管理旨在使学生在学校学习的最后环节，

学会综合运用所学知识，进行科学研究、工程设计等方法的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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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练。请各二级学院（部）高度重视本次检查工作，按照学校统

一部署，认真抓好本单位检查工作的任务落实，并结合本次检查

中发现的问题，统筹规划，积极采取措施，合理安排下一阶段工

作，确保 2020 届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评阅、答辩、成绩评

定、成绩登录等工作按照学校要求顺利完成。 

2.答辩前所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均按照《西安航空学院本科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管理办法》要求进行“文字

复制比”的检测，各二级学院（部）要加强组织宣传和指导，提

前通知到每位指导教师和学生，确保检测工作的顺利进行。 

 

 

附件：1.西安航空学院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检查自查

表 

2.西安航空学院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检查总体

评价表 

 

 

教务处 

2020 年 5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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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校领导 

西安航空学院教务处 2020 年 5 月 6 日印发 
 


